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环不罚决〔2026〕8002号
当事人名称：秦皇岛秦冶重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168136727XL
地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鄱阳湖路2号
2026年1月21日，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根据生态环境部交办任务对秦
皇岛秦冶重工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你企业厂区机加工
车间与结构车间之间建设有开敞的临时物品堆放棚一座，棚内发现有18个废漆桶与
6个稀料桶，未按要求贮存于危废库内，执法人员现场通过称重废漆桶每个重量为
2kg,18个废漆桶重量为36kg,6个稀料桶的重量为6.2kg,共计42.2kg。有现场
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为证。
鉴于你公司环境违法行符合《河北省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清单》序号13“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数量小于0.1吨或危险废物独立包装小于等
于2个的，经现场检查指出后立即改正，且未污染外环境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的免罚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和《河北省生
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冀环规范〔2024)1号〕;结合河北省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规则(固废类序号153)的规定，本机关巳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和申请听证，你(单位)在法定时限内未行使相关权利。本着对企业负责的态度，
建议对你企业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的行为免予处罚，已对你企业
进行警示教育。经集体讨论，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
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检验方法，技术规范和排放标准进行排放检验；
2、认真对待本次教育，切实整改，自觉守法。

秦郸临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7


